关于在大学生中开展
“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党委（党总支）、各院系团委、学生会：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的“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共青团组织要把廉洁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定于2008年5月到6月在全校大学生中开展“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形式
1、以“反腐倡廉”为话题，请校党委王家法副书记从我国反腐倡廉的形势、特点、意义、腐败产生的根源，以及为什么要在大学生中开展廉洁教育、如何开展廉洁教育等层面，做一场专题广播访谈，让学生在听的过程中受到教育。
2、以橱窗为宣传阵地，通过文字、图片、漫画、故事、格言等形式，宣传党的反腐倡廉理论和政策法规，弘扬古今中外道德规范和廉政典范，让学生在欣赏校园“廉政文化”艺术性的同时，在思想上受到熏陶。
3、以“弘扬主旋律”为目的，组织一次反腐倡廉教育专题片展播，通过观看影片、写观后感等形式，让学生形象直观地了解腐败的危害，继而思考反腐倡廉的意义。
4、以“崇尚廉洁”为主题，举办一期海报设计、书画作品大赛，通过比赛，让学生在动脑动手之余，亲身感悟“廉政文化”的真谛。
二、活动组织领导

1、由纪检监察处、宣传部、团委等部门领导组成活动组织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大学生“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办公室设在纪检监察处。

2、校领导的“反腐倡廉”专题广播访谈，由纪检监察处负责。
3、“廉政文化”宣传橱窗设计布展，由宣传部负责。
4、学生海报设计、书画作品大赛和观看影片的组织工作及观后感的收集，由学校团委负责。
三、活动奖项及评选办法
1、设单位组织奖1名，颁发奖牌。
2、海报设计、书画作品大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20名，各奖200元、150元、100元、50元，并颁发证书。

3、“观后感”评比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各奖200元、150元、100元，并颁发证书。

4、由活动组委会成员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和文章的内容、结构等方面进行综合评比，逐一筛选，最终确定获奖作品和获奖文章。
5、海报设计、书画作品大赛的获奖作品由学校团委选出部分优秀作品进行展览；获奖的观后感由宣传部推荐部分优秀文章在校报上刊登。
四、活动要求

1、各院系要充分认识“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的重要性，认真组织，积极参与，抓好落实。 
2、各分团委、学生党支部要将任务分配到各学生班级团支部，各班再按要求落实到具体人。
3、各院系推荐的海报设计、书画参赛作品应不少于3幅，最大尺寸不超过四尺（整张宣纸），作品于5月30日前上交学校团委。
4、各院系组织全体在校学生党员、预备党员观看廉政教育专题片，并推荐观后感不少于3篇，字数在2000字以内，用A4纸打印，纸质稿和电子稿由各分团委统一收集，5月30日前上交学校团委。
5、组织学生参观“廉政文化”橱窗、观看专题片、收听广播的时间、地点、人数由学校团委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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